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2024年度xx系列初级职称
任职资格人选的报告

市（县）人社局：
按照《关于开展2024年度全市初级职称评审认定工作的通知》和关于深化改革xx系列文件（各系列深化改革文件）要求，经个人申请、单位评审委员会民主评议、推荐等程序，我局党组（委）研究确认同意，现就××单位晋升职称人员推荐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××单位设置×级专业技术岗位×个，已聘×个，空缺×个，取得职称未聘人员×名，2024年符合申报条件人员×名，当年退休人员×名，当年可参评人员×名。××等××名同志晋升2024年度××系列×级职称，该批同志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申报材料、基本条件及业绩成果相关资料均已在单位公示，公示期为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月××日（共五个工作日），材料真实，无异议，符合××系列×级职称任职资格申报条件，同意推荐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延安市××局
2024年××月××日
